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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交换的概念与形式
李艳春

摘　　要：社会交换是人类社会的古老现象。本文回顾社会交换研究的历史，阐述社会交换的相关概念，论证社会

交换的直接交换和间接交换两种形式。直接交换分为互惠交换和协商交换，间接交换分为合作型交换和一般化交

换。同时，对直接交换的两种交换形式进行区分：在交换结果、交换信息、交换时间、交换风险、利益流动等几个方

面分析互惠交换与协商交换的差异。

关 键 词：社会交换；交换形式；互惠交换；协商交换

作者简介：李艳春，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在站博士后。（黑龙江哈尔滨，１５０００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１３ＢＳＨ０５４）；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基金项目（ＨＥＵＣＦ２０１２１３０９）；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１３＆ＺＤ１７７）．

一　社会交换研究的历史沿革

交换作为一种古老的人类社会现象，是当今生

活的常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人类行为都可以
视为交换行为。从人类历史发展上看，经济学首先
发现人类活动中的交换现象与交换规律，并将其纳
入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域之内。经济交换
的古典理论通常假定，交换是陌生人之间独立的、

一次性交易。亚当·斯密认为，“互通有无、相互交
换的倾向是人们的自发倾向，受到人们永恒不变的

本性驱使”［１］２８７。在经济学看来，任何复杂的社会

生活都可以从个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找到根源，

因此应该从个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出发分析社会现

象和社会问题。

此后，人类学家在考察不同于当今西方现代社
会的现象时，在土著民族中发现了令人惊异的诸如
库拉圈、婚姻交换等交换形式，从而开创人类学中
的交换研究。人类学研究在制度化交换与一般化
交换方面（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做出了一定的成
绩。

交换行为受到社会学家的关注并且进行系统

性研究要比经济学和人类学晚得多。从某种意义
上说，经济市场之外的许多社会互动形式都可以概
念化为利益交换，因为只有通过依赖他者、通过社
会交换，人们才可以得到社会生活中所需之物。社
会交换理论从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领域

中衍生出来，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

现代交换理论可以追溯到两位社会学家———

乔治·霍曼斯和彼得·布劳。霍曼斯在１９５８年的
一篇文章中最先将社会交换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

视角提出来，然后在《社会行为：它的基本形式》中
将其概念范围进一步扩大。霍曼斯借鉴经济学、人
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同时借用心理学的研究成
果提出成功命题、刺激命题、价值命题、剥夺与满足
命题、攻击与赞同命题、理性命题等六个交换命题。

在霍曼斯看来，个人为了满足自我的某种需求而具
有与他者进行社会交换的动机，而布劳的旨趣则是
在更为复杂的交换系统上，在组织与机构的宏观层
面上进行分析。不仅如此，他还对微观交换加以拓
展，使之融入到交换结构中，目的是要克服霍曼斯
理论的缺陷，从而实现社会交换理论从微观层面向
宏观层面的过渡。

在霍曼斯和布劳之后，爱默森（Ｅｍｅｒｓｏｎ）、库
克（Ｃｏｏｋ）及其同事以及莫姆（Ｍｏｌｍ）等人的研究
对该理论不断加以扩充。爱默森把交换从二方交
换扩展到规模更大的交换网络研究，他的理论围绕
权力、结构展开，将交换与社会网络分析联系起来，

他的权力依赖理论为交换理论指出新的研究方向。

遵循这一最新研究动向，爱默森、库克等人创建交
换论中一个新的理论流派———交换网络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而同样对交换感
兴趣的维勒（Ｗｉｌｌｅｒ）等人则从结构性视角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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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网络，从而发展出交换论中的另一个流派———

网络交换理论（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ｏｒｙ）［２］。

二　社会交换的几个基本概念

（一）社会交换
布劳认为，“社会交换指的是人们期望从别人

那里得到并且一般来说也能够从别人那里得到的

回报所激发的自愿性行动”［３］。他认为社会交换是
这样一种行为：个体之所以愿意发生交换，是因为
他们通过彼此的交换能够得到各自所需要的东西，
这些东西对于行动者来说构成一定的激励，满足其
需求愿望，从而使得行动者能够不断地持续交往。

也就是说，参与交换的各方期待从对方处得到回
报，一旦无法获得这种回报，那么交换关系就会中
止［３］。

（二）行为主体———行动者
几乎所有的交换理论假定，行动者是自利的，

行动者的行为目标是要增加他们认为有价值的资

源，同时减少他们认为没有价值的资源［４］４。一些
当代的交换理论，如网络交换理论、弗里德金的期
望价值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等都明确假定行动者是
理性的，其交换行为是出于需要或渴望获得有价值
的利益而激发出来的。即行动者的动机是要获得
更多的他们所需资源，但是该资源却是由他人所控
制，因此该行动者只通过与对方进行交换才有可能
得到资源。

（三）行为客体———资源
资源就是用来交换的物品。用于进行交换的

资源可以是有形物体也可以是无形之物，当行动者
所拥有之物或行为能力受到其他行动者的重视时，

这些有形之物或无形的能力就成为行动者与他者

发生交换关系过程中的资源。有形之物如财物或
物品，这些有形资源的交换即物品从某一行动者向
另外行动者的传递与转让。社会交换当然也涉及
到非实物性资源转让的情形，此时的资源可以是提
供具有社会价值资源的能力，例如批准某一工程项
目开工的决定权或某种社会地位，也可以是诸如快
乐或自尊这样的心理状态。总之，行动者的行为给
对方行动者带来了在后者看来有意义的价值。而
且资源只是对于需要资源的人来说才是有价值的，
因此资源拥有的是关系属性，这种关系是双方在交
换过程中所涌现出来的（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不可还原为
其中任意行动者自身的一种属性。也可以这样理
解资源，行动者 Ａ与行动者Ｂ形成某种关系中的

资源，在行动者Ａ与行动者Ｃ形成的关系情境中
很有可能就不再是有价值的［４］２１。书店出售的书籍
对于求知的人来说是一种需要，对于厌倦读书的人
来说就是“无用之物”。无论是在何种情况下，交换
行动都会让施加行动的行动者付出成本，为对方带
来某种有价值的资源。

（四）交换结果———正向或负向
交换所带来的结果可能具有正向价值即奖励

性（例如使利益增加、某种奖励、令人满意的服务，

亦或是某种具有实用性的功能），也可能具有负向
价值即惩罚性（例如利益的减少、某项处罚、不令人
满意的服务）。行为主义者根据交换结果是奖励还
是惩罚而从发生的频次上对其加以界定：如果交换
结果是奖励性的，那么交换发生的可能性会增加；

如果交换结果是惩罚性的，那么交换发生的可能性
会降低。

当然，因为行为主体有时无法预先判断交换结
果是奖励性的还是惩罚性的，因此交换的结果在某
种程度上要取决于时间的验证，即从较长一段时期
来看这种交换行为是正向还是负向，同时交换结果
还要取决于不同行动者当前自身的状况［４］１４６。例
如，能够到高级饭店免费吃上一顿大餐，对于多日
食不果腹的人来说肯定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但是对
于以瘦为美、想要保持苗条身材的时尚女性来说很
可能意味着需要花费半月甚至更长时间来消耗掉

这顿大餐所产生的多余脂肪。
（五）交换媒介———关系
参与交换的行动者都是为了获得有价值的资

源才进行交换，因此在交换过程中彼此形成某种程
度的互相依赖关系。交换关系为行动者提供交换
资源的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会随资源
交换机会的运用、交换价值与分布的变化而改变。

如果一种交换关系依赖另一种交换关系的话，这样
形成的交换网络就可以界定为正向连接网络，例如
从某种关系中所获得的金钱可以用来交换另一种

关系中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如果一种交换关系
要视另一种非交换关系而定，那么这样的网络连接
就是负向的。例如某男孩要与某女孩确定恋爱关
系取决于该女孩不能与其他男孩确定恋爱关系［５］。

三　社会交换的形式

社会交换取决于行动者彼此之间的依赖关系，

这种依赖关系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当
只有两个行动者 Ａ和Ｂ参与交换时，这种交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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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单的社会交换形式，在 Ａ与Ｂ建立的直接交
换关系（ｄｉｒｅｃｔ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中，Ａ（Ｂ）直接向Ｂ（Ａ）付
出其所有之物，Ａ（Ｂ）的交换结果直接取决于Ｂ（Ａ）
的行为，即Ａ向Ｂ提供有价值之物，Ｂ也向Ａ提供
有价值之物。

这种交换形式是早期交换研究学者的主要研

究对象，当代交换学者将这种交换置于规模更大网
络中的三个或多个行动者时，交换往往就是间接发
生的。
间接交换分为一般化交换（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ｅｘ－

ｃｈａｎｇｅ）和合作型交换（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在
一般化交换中，行动者向对方付出，但未必从对方
处直接有所收获，即付出者和获得者不具有一一对
应关系，Ｂ从Ａ处获得的收益并不是因为Ｂ对 Ａ
有所付出的直接结果，而是通过Ｂ对网络中其他者
（如Ｃ）有所付出而间接从Ａ处获得回报［６］。例如，

教师指导学生参加比赛，教师不会因为学生从比赛
获得的奖励中直接得到回报，而是由师生双方共同
所在的学校对教师的付出给予某种物质或精神上

的回报（假定教师与学生同属于所院校）。合作型
交换是两个（或多个）行动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结果而分别做出各自的努力，最终的结果有利于每
个行动者，行动者都会因这一目标结果而受益。显
然，单个行动者不能独立完成合作型交换所期望的
结果，为了实现最终的目标而生发出来的共同责任
感将多个行动者聚集在一起。例子如两人（或多
人）共同撰写一本著作、股份制商业合作伙伴、家长
委员会共同抵制学校按学习成绩将学生分为优等

班、差等班。

虽然人类学家从一开始就对集体形式的社会

交换产生极大兴趣，但是社会学的研究学者对于一
般化交换与合作型交换都没有太大关注，相反，直
接交换在研究和理论化方面则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后者不仅在社会生活中比较常见，而且在当代交换
研究明显占据优势。在直接交换关系中，交换依据
其交换过程是协商性的还是互惠性的而得以分

类［７］。

（一）协商性交换
在协商性交换中，行动者要参与共同的决策过

程，就交换结果进行明确的谈判和议价，就交换条
件进行协商以达成某种契约性的交换协议，使行动
者能够依据交换协议向对方提供利益，一旦协议达
成对于双方来说具有严格的约束力。协议过程涉
及交换双方提供报价、讨价还价，甚至在有些时候，

意欲达成交换的双方中的一方或双方有必要做出

某种妥协或者让步。

协商性的交换要求交换双方在同一时间点上

就交换条件进行商定，在真正进行交换之前，双方
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付出什么，又会因之而得到什
么。大多数经济行为都具有协商性交换的特点。

购房者Ａ向开发商Ｂ购买房子，如果双方能够在
房子的销售价格、房子质量及相应售后服务等方面
达成一致，则此种交换可以顺利进行，购房成功；如
果双方中的任意一方在房子价格、质量等方面无法
认同对方提出的条件，即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则购
房行为终止。当然，某些社会交换也可以归为协商
性交换，常见的如家务劳动分工，夫妻双方会就谁
干哪些家务活而进行协商［７］。协商性交换中尽管
在达成协议时也强调双方的共同性，但是同合作型
交换相比，这种交换形式中涉及到的共同责任感要
小一些。

（二）互惠性交换
在互惠交换中，行动者进行的交换不是在同一

时间点上进行的，而是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分别进行
的，行动者彼此之间没有就交换条件进行协商。行
动者向对方施加单向的有利于对方的行动，但是不
知道对方能否在未来的某一时间点上、在多大程度
上由于已经接收到的有利行为而有所回报。在接
下来的某个时间点上，如果一方由于接收到另一方
的有利于其自身的互惠性行为而向另一方做出回

报性的反应，那么双方的交换关系就得以建立并且
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在未来的时间里双方之间也许
会有多次交换发生。也就是说在互惠性交换中，行
动者要受到对方或然性行动的影响，要视其合作伙
伴是否发出有利于对方的行为而定，行动者可以对
交换伙伴给予有价物品，也可以保留有价物品或者
拒绝给予有价物品，即决定是否要做出有利于自己
的行动或者不做出有利对方的行动。

例如行动者Ａ向Ｂ提供论文写作意见或修改
建议，此时Ａ向Ｂ施加了有利于Ｂ的行动，该行动
是Ａ独自引发的交换，但是此时Ａ不知道Ｂ能否
会因此行为对其有所回报，也不清楚Ｂ何时会对其
回报，更不晓得Ｂ对其有多少回报。然而，如果在

Ａ向Ｂ发出有利于Ｂ的行动之后，如果在接下来
的一段时间之内 Ａ没有收到Ｂ对其进行的回报，

那么这种关系可能会中止。也可以这样认为，这种
关系的维持需要一系列依时间顺序发展起来的或

然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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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种交换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出
现平等交换或不平等交换，此时的交换平等或不平
等性是依据行动者给对方带来有价利益的多少而

定的。因为互惠性交换发生在不同时间点上，在

Ｔ１时刻Ａ对Ｂ的付出可能多些，Ｔ２时刻Ｂ对 Ａ
的回报可能少些，Ｔ３时刻 Ａ对Ｂ的付出可能少
些，因为互惠性交换发生在不同时间点上，不是即
时性的，而且某一方收到的回报可能不足以抵消其
行为付出，因此这种交换关系就会逐渐产生平等性
或不平等性，而这种平等或不平等的关系是随着时
间的推移慢慢建立起来的，平等或不平等程度由行
动者的付出及收到回报的比例决定［８］。再举一个
例子加以说明。在Ｔ１时间点上行动者 Ａ参加行
动者Ｂ的婚礼，并随附一定金额的礼金；当 Ａ 在

Ｔ２时间点上结婚时，Ｂ可能参加其婚礼，也可能不
参加。如果Ｂ参加其婚姻，则 Ａ与Ｂ建立起互惠
性交换，如果Ｂ没有参加，则Ａ与Ｂ的交换或者到
此结束；或者在Ｔ３时间点上Ｂ再对Ａ施加其他形
式的回报性行为，这样也可以认为 Ａ与Ｂ建立起
互惠性交换。当然如果Ｂ参加 Ａ的婚姻，随附的
礼金金额未必与Ａ曾经付出的礼金相等。如果接
到的礼金等于其之前付出的，则 Ａ与Ｂ建立起平
等交换，如果礼金小于其以前付出的，则Ａ与Ｂ建
立起不平等交换。大多数社会交换，尤其是朋友、

家庭成员等非陌生人之间的交换具有互惠性特点。
虽然古典理论家主要关注的是互惠交换，许多

现代理论家们开始研究协商性交换。然而，互惠交
易以及它们同协商交换之间的区别已开始接受重

新关注。下面分析不同交换形式之间的差异。
（三）区别
爱默森（１９８１）认为协商交换与互惠交换的区

别类比于博弈论中的合作与非合作博弈之间的差

异［９］。合作性博弈类比于协商性交换，在合作性博
弈中，行动者要共同制定具有严格约束力的协议。

非合作博弈类比于互惠性交换，在非合作博弈中，

行动者独立做出行为选择，不知道他人的行为选择
是什么。简单地说，这两种不同类型交换的差异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６］。

１．交换结果
在互惠交换中，每个行动者的交换结果完全取

决于其交换伙伴的行为。即Ａ单独对Ｂ发出有利
于Ｂ的行为，或者相反，而没有考虑其他因素。因
此在这种交换情况下，利益是从 Ａ单向流动到Ｂ。
行动者可能开启一个没有回报的交换，也可能从对

方处获得利益而无需给予回报。然而，在协商交换
中，每个行动者的交换结果都是要依自己和他人的
共同行动而决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利益是双向
流动的。交换双方不能在没有达成对双方都有益
协议的情况下而进行交换［６］，如果对于双方都有益
处的协议没有达成，则此交换不能发生，此时双方
无法获得利益。

２．交换信息
行动者进行协商性交换时，双方要就交换的对

象进行沟通和商议，因此，行动者在进行交换之前
就知道他们的付出会有什么样的回报，也就是说交
换双方对于交换信息是完备的。协商交换需要任
何一方在获得收益之前就要达成互惠协议，行动者
对于为了要达成交换自己需要做什么，即对于达成
交换所做的贡献在获得利益之前就是已经知晓的。

但是在互惠交换中，由于行动者是在没有就交
换进行彼此协商的情况下而单独向对方施加的行

动，因此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确定由于其所付出
会因此得到什么样的回报。这种交换情境中的信
息处于“黑箱”状态，当行动者个体在没有协商的情
况下将利益给予他者时，他们不了解他人是否能够
以及何时能够给予回报。

３．交换时间
在互惠性交换中，发出行动和接收行动是分开

进行的单向行动。互惠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并
逐渐发展起来，即行动者依据对方以前是否有所付
出而决定其现在是否决定实施付出行动。如果 Ａ
接收到Ｂ发出的单方向利益，Ａ内心里可能觉得有
义务提供利益作为对Ｂ的回报；如果 Ａ对Ｂ发出
单方向的利益，Ａ可能会期望Ｂ在稍后的时间里有
所回报。这只是 Ａ的一个期望，然而事实是否如

Ａ所料，还要视Ｂ的行动而定。

这两种不同形式的交换导致的平等或不平等

交换出现的时间也不相同。在协商交换过程中，每
次交换之前协商的协议能够使行动者意识到交换

带来的是相等亦或是不等性交换。而在互惠交换
中，相等或不等的交换结果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定，并不是随着单次交换的结束而结束，而是在交
换发生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之内，在未来的某一时
间得到对方的某种反应（或者得不到对方的反应，
即没有形成互惠性交换）。另外，交换结果取决于
一方行动者向另一方施加有利行为的频次，还取决
于互惠行为自身对于接收行为的一方具有多大的

价值［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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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交换风险
所有形式的社会交换都会涉及不确定性和风

险问题，但是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数量和类型却
是各有不同。在互惠性交换中，行动者开始交换时
不知道他们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而且不能保证对
方就一定能够提供回报。随着时间的推移，交换双
方一旦彼此建立起某种关系，进而他们能够推断对
方的意图，因此互惠交换会更加顺利的进行。然
而，他们最初开始的交换是在缺少这些信息的前提
下发生的，有时即使是在已经建立起来的、成熟的
关系中，被剥削、被利用的情况也是始终存在的。

因此，互惠性交换中的行动者将会面临这样的风
险：单向提供利益的同时很可能得不到什么作为回
报［８］。因此，在互惠交换中，行动者就其合作伙伴
和他的行为做出选择，不知道其合作者发生回报的
可能性有多大，合作者是否提供回报也没有保证。

在面临这些风险时，行动者往往更更加注重最大限
度地减少损失，而不是最大可能地增加收益。
另一方面，在协商性交换中，协商过程本身具

有某种不确定性。意欲进行交换的行动者双方不
仅可以就交换条件不断地议价，也可以选择采用多
种心理上的战略战术以达成最后的交换协议，这些
都会影响协议条款以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然而，
事实是，行动者双方一旦就交换条款达成共识，这
种不确定性就不存在：行动者知道他们付出什么又
会因之而得到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决定
进行交换也可以决定不交换。其中的一方或者双
方或许感觉到协议条件可能是不平等、不令人满意
的，但是如果双方都认为从交换中得到的利益比他
们不进行交换时获得的利益少的话，那么这种交换
就不会在这两者之间发生。一旦达成某种协议，交
换受到有约束力协议的保证的话，行动者就不大可
能会面临对方不会兑现协议条款的风险［８］。

５．交换利益
在互惠性交换交换中，利益是单向流动的。行

动者做出要交换的决定以及交换发生的行为是单

独进行的，只要行动者 Ａ对行动者Ｂ做出有益于

Ｂ的行动（例如给予帮助或提出建议），此时，Ａ就
独自启动了交换行为。因为这种交换行为是由行
动者Ａ独自做出的，因此利益是从Ａ单向到流动
到Ｂ。无论这种单向的利益流动是从Ａ到Ｂ，还是
从Ｂ到Ａ，总之，这种有益于其中一方的行为可能
在未来的某一时间上能够产生互惠性的利益。

在协商性交换中，利益的获得是在双方共同努

力下完成的，一旦具有约束力的协议生效，双方的
交换得以进行，因此利益是在二者之间双向流动
的。而且在协商性交换中，Ａ给予Ｂ的有价物品越
多，Ａ从协议中获得的利益就越少；在互惠性交换
中，Ａ向Ｂ提供利益的交换次数越多，Ａ从Ｂ之外
的其他行动者中获得的利益就越少。
以上对两种交换形式从多个角度进行划分，然

而这两种交换形式并非泾渭分明、截然不同，他们
有区别，也有联系。以上关于交换形式所做的区别
性分析有时会变得模糊，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
转化。一般说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协商性交换的
行动者之间形成某种程度的依赖性时，他们协议的
交换条件往往不再具有严格的约束力。此时协商
性交换开始类似于互惠性交换，他们需要了解彼
此，以获得关于对方更多的可能用于未来交换的信
息。另一方面，即使是发生在家庭和朋友之间的交
换，一些人情的交换、家庭工作、活动的选择也都是
可以协商的［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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